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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 1 条 定义：本制度会议指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召开的各类会议，包括战略务虚会、战术研讨会、总经理办公会、销售分析会、财

务分析会、管理层述职会、交付部门日例会等。

第 2 条 目的：指导和规范公司会议的运作，改进会风，提高会议质量，减少会议数量、缩短会议时间，从而提高工作效率。

第二章 基本原则

第 3 条 召开会议均应遵循以下原则

1．有效性原则：在召集会议前，应通知与会者议题、是否要求其发言等，避免“会而不议，议而不果”。

2．节约性原则：会议只通知与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出席，发言要提前准备提纲，节约会议时间，不得跑题。

3．求同存异原则：会议应允许不同意见，要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畅所欲言。

4．民主集中原则：一般问题，采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；重大议题，采纳领导者决策意见。

第三章 会前准备

第 4 条 公司级会议统一归口综合中心负责，召集人向综合中心提出，由综合中心统筹安排。

第 5 条 公司级会议至少在会议召开前 2 日将会议的主题、地点、时间和对与会者的要求下发或通知所有与会者。

第 6 条 会议召集人和与会人员都应在会议召开前做好准备工作，包括发言要点、计划草案等。

第 7 条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者，应提前向会议召集人说明情况，并将自己的观点书面转达召集人，由召集人代为表达。

第 8 条 与会人员应该包括：召集人，参会人，记录人，原则上遵循“谁召集，谁主持”。

第四章 主持人注意事项

第 9 条 主持人应于会议开始后，将会议的议题、议程、须解决的问题及目标、注意事项等，进行必要的说明。

第 10 条 会议中，主持人应根据实际情况，对议程进行适时、必要的控制，并有权限定发言时间和中止跑题的发言。

第 11 条 讨论、决策性议题的会议，主持人应对须集体议决的事项应加以归纳和复述，引导会议作出结论。现场未议决事项应就其后

续安排统一意见。属工作部署性质的会议，禁止在会上进行讨论性发言。

第五章 参会人员注意事项

第 12 条 参会人应准时到会，按要求签到，做好个人会议纪录。

第 13 条 参会人应遵循主持人对议程控制的要求。

第 14 条 参会人应提前按要求准备发言提纲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，发言应言简意赅，紧扣议题，文明用语。

第 15 条 参会人应遵守会议纪律，原则上不允许随意出入会场、发信息、接打电话，紧急事项必须请示主持人获得同意后处理。

第六章 在线日例会

第 16 条 在线会议通过钉钉部门群召开，由主持人发起。

第 17 条 运行中心日例会注意事项

1．召开时间：工作日 17:30-18:00

2．主持人：运行中心经理

3．参会人：各运行项目主管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

4．会议内容：汇报各项目当日工作进展和能耗、处理各项目疑难问题、部署运行中心工作安排、协调跨部门协作。

第 18 条 维修中心日例会注意事项

1．召开时间：工作日 18:00-19:00

2．主持人：维修中心经理



三汇能环 服务冷暖

3．参会人：维修中心全员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

4．会议内容：维修人员按部门汇报当日工作进展、处理疑难问题、部署维修中心工作安排、协调跨部门协作。

第 19 条 确因特殊情况（会见客户、乘坐飞机等）无法按时参会，会前向主持人说明情况，否则每次扣当月绩效 1 分。

第 20 条 除共性问题外，确需长时间讨论的的问题，于会后留下相关人员讨论，避免占用全员时间。

第七章 会议记录

第 21 条 公司各类会议均应由会议主持人或主持人指定专人负责记录。

第 22 条 会议记录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1．按指定会议纪要格式（见附件 1）整理会议纪要。

2．会议纪要应实事求是、条理清晰、简明扼要、突出重点。

3．对会议已议决事项，应在括号注明“议决”字样。

4．对会议中的工作部署或具体安排，应注明具体执行人与限定的完成时间。

5．会议记录最迟不迟于会议后 2 个工作日通过钉钉发送至参会人，或在公司对应的钉钉群中公布。

6．会议纪要为公司的机要档案，未经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外泄。

第八章 会议跟进、督办与保密

第 23 条 会议决议、工作部署等需要会后跟进落实的，由执行人所在部门负责人跟进落实;

第 24 条 综合中心负责会议“议决事项”的督办，定期检查“议决事项”的落实情况，并将督办结果提交会议主持人。

第 25 条 部门内部会议的跟进落实、督办工作由各部门自行安排。

第 26 条 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不得将会议内容、讨论的有关情况向无关人员泄露。

第九章 管理权责和处罚

第 27 条 会议召集人和督办人员有权对违反本制度的行为提出处罚。

第 28 条 迟到：参会人员在会议规定召开时间后 5 分钟内未到的，计为迟到，无正当理由迟到、早退每次扣当月绩效 2 分。

第 29 条 早退：未经主持人同意在会议结束前离开会场的，计为早退，无正当理由早退每次扣当月绩效 2 分。

第 30 条 缺席：凡必须参加会议人员未经请假擅自不参加会议，或请假未批准而不参加会议的，计为缺席，每次扣当月绩效 5 分。

第 31 条 故意泄漏、传播会议有关情况的，依据《员工手册》规定，视负面影响及造成损失的大小给予处罚。

第 32 条 以上处罚以会议签到和会议记录注明为准，综合中心在当月绩效加减分时给予扣除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 33 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第 34 条 本制度由综合中心负责解释。


